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质量安全要求 罐头食品》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以及《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

划》有关要求，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推进“湾区标准”体

系建设工作，将该项工作列入《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

四五”规划》。食品文化在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为落实国

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及食品安全战略，将安全优质的食品作为

食品“湾区标准”研制重点，对满足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

的需求，以及支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现实意义。结合 2023 年食品“湾区标准”研制计划，

《质量安全要求 罐头食品》由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提出，并

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于 2023 年 8月 24 日批准

立项。

（二）起草单位

牵头机构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参与机构包括广州海关技

术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广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所等。起草人待定。

二、标准立项的必要性，拟解决的问题

（一）立项的必要性



罐头食品是指以水果、蔬菜、食用菌、畜禽肉、水产动

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处理、装罐、密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

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罐头食品是我国的传统特色

产业，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总产量目前稳居世界

第一，在我国出口食品行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促进了国内农

副产品的转化与加工，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满足人们的日常生

活与军需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在厨房简单化、时尚化和户外运动、旅行休闲持续升温

等大背景下，“预制菜”市场火爆，罐头行业在中国市场迎

来了新的机遇——因为罐头工艺中最重要的杀菌和密封环

节在预制菜的规范制作中至关重要。疫情以来，罐头食品的

应急储备功能也受到更多消费者重视。越来越多罐头企业开

始做起了中式菜肴罐头、营养保健类罐头，罐头的包装形态

也从罐装、听装转向塑料包装、袋装、纸包装等。广东也有

不少企业开始研发罐头预制菜产品，如梅菜扣肉罐头。

我国是罐头食品的生产大国也是出口国。中国罐头工业

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罐头出口量达 312.5 万吨，

出口额 68.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474 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 12%、22%。海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亚洲、欧洲、非洲、

北美洲为我国最大的罐头出口目的地，从品类上来看，蔬菜、

水果罐头占据最大的出口份额，与此同时，即食类罐头和菌

菇罐头近两年的出口量明显增长。2023 年 4 月 17 日，香港



消费者委员会公布 2022 年度超市价格调查，香港地区的罐

头食品消费需求增加影响总平均售价于疫情前后的 3年间上

升逾 30%。其中升幅最高的包括“罐头蔬菜/水果”、“罐头

汤”、“罐头鱼”和“罐头肉”。2022 年 6 月 20 日澳门特

区发布的《【理性采购】澳门超市快速上架粮油百货食品库

存充足》中介绍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与消费者委

员持续监察民生物资供需情况,需求量较大的是食米、罐头

及急冻食品。去澳门旅游不能错过的手信之一就是葡国老人

牌沙甸鱼罐头，至今已经超过 60 年历史，是很多澳门人从

小吃到大的品牌，也是中葡文化交融碰撞的一个缩影。可以

看出港澳地区对罐头食品的依赖和热爱程度。根据罐头行业

市场分析有关数据显示，广东成为了罐头相关企业数量之首。

随着企业扩产优化加速，罐头食品种类和产量的不断增多，

内销市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罐头食品也逐渐发展成国内的

大众消费品之一。罐头食品的市场需求主要由其方便性、应

急性、多样化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等因素驱动。随着消费者

对罐头食品质量的重视，促进了罐头食品国内外市场需求的

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巨大。

罐头食品以其方便、快捷、卫生、易储存、易携带等特

点，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粤港澳大湾区老百姓的青睐，制定《质

量安全要求 罐头食品》，能满足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对罐头

食品安全、高品质的现实需求，引导和规范湾区内企业和消



费市场，同时对提升湾区罐头的食品安全安全风险监管和防

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拟解决的问题

粤港澳三地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

货币的条件下，关于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制度、食品安全标

准等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香港、澳门大量采用了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

的标准；内地食品安全标准在积极借鉴先进的相关国际标准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内地食物结构、营养需求、食品供应

现状等因素，制定了符合内地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标

准体系。

为建设三地统一的食品标准体系，促进湾区食品同标同

质高质量发展，本标准同时比对了内地、香港、澳门三地的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包括微生物、重金属、污染

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品种、限量以及食品添加

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制定出能够同时满足三地要求

的食品标准。

三、标准编制原则、内容的确定

（1）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按照《食品“湾区标准”研制规范》（试行）、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20004.1《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

好行为指南》的规定进行编制起草，符合《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相关要求。

2.本标准具备科学性、规范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以满

足强制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前提，对比香港特别行政区规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规等规定，选取污染物、真菌毒

素、微生物、食品添加剂等作为安全指标。以指标严谨、科

学为前提，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等安全指标综合选取

同时满足三地要求的限量作为安全基础要求的限值；食品添

加剂指标，抗氧化剂、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中三地共有

的品种，最大使用量和要求取三地最严；三地独有品种的，

三地逐步实现标准衔接；除了抗氧化剂、防腐剂、甜味剂、

着色剂 4种类型之外的食品添加剂，参考 GB2760和相关国

际标准。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安全指标、检验方法、附录等 6 部分，详细确定依据

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内容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明确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明确罐头食品分为畜禽肉类罐头、水产动物类罐头、水果类罐头、

蔬菜类罐头、食用菌罐头以及其他罐头等 6 个类别并明确术语定

义

4 安全指标

明确畜禽肉类罐头、水产动物类罐头、水果类罐头、蔬菜类罐头、

食用菌罐头以及其他罐头的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食品添

加剂的限量要求

5 检验方法 明确安全指标检验方法的选用原则

6 附录 可在罐头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列举在



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

内地、香港、澳门销售的罐头食品中食品添加剂最大使用量要求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1.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相互协调，无矛盾抵触。

本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法律法

规要求制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四五”规

划（征求意见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

文件的有关要求。

2.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食品各项指标均满足或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7098《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

3.与香港规例、澳门行政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的技术指标满足或严于香港、澳门现有的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食物內有害物质规

例》（第 132AF 章）、《食物内防腐剂规例》（第 132BD

章）、《食物内染色料规例》（第 132H 章）《食物内甜味

剂规例》（第 132U章）、《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



（第 132V章）等规例；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食品中防

腐剂及抗氧化剂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7/2019号行

政法规）、《食品中甜味剂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2/2018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澳

门特别行政区第 13/2016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重金属污

染物最高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23/2018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食用色素使用标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30/2017

号行政法规）等法规。为同时满足内地、港澳三地罐头食品

安全基础要求，部分技术指标要求高于香港、澳门相关规例、

法规要求。

五、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情况

1.成立工作组：2023年 2月项目立项后随即成立工作组，

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确定人员分工及讨论标准研制思路。

2.资料收集：2023年 2-3月开展内地、香港、澳门以及

国外相关法规标准等资料文献的收集整理，并进行产品分类

的梳理以及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食品添加剂、寄生

虫等安全指标比对分析；制定了标准研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

对标准的起草工作做了详细部署。

3.标准初稿起草：2023年 4-11月，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组织各参编单位，共同就《质量安全要求罐头食品》的适

用范围、框架、技术内容等逐项展开深入探讨，并初步编写

工作组讨论稿。

六、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食品类）是为了满

足粤港澳大湾区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经粤港澳大湾

区利益相关方共商制定的高品质食品团体标准。其中，高品

质食品，指在符合食品安全指标（包括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和

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消

费者对高质量需求的安全优质食品。高品质食品应具有安全、

营养、健康、真实、感官愉悦等食品属性，也应具有质量一

致性、创新性、性价比等商品属性，还应尽可能保持食品的

纯天然和原滋原味，不使用或尽量降低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

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不得使用可能危及

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的物质，不得使用基因工程技术。

安全基础要求是产品标准中安全指标底线，用于配套产

品标准中安全指标判定依据的系列标准，选取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和香港、澳门有关规定中最严格的产品限量，指标涵盖

致病性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

质的限量和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

《质量安全要求 罐头食品》团体标准是以满足食品安

全国家强制性标准为前提，结合湾区实际需求、比较分析香

港澳门规例、综合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保证技术

指标科学性的前提下，遵循“更全面、更严谨”原则，选用

更严格的指标，补充国标缺失并具有一定食品安全风险的限

量规定，形成高于国家标准、满足市民更高要求的粤港澳大

湾区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体系建设旨在服务湾区，联结港

澳，辐射全国，面向全球，打造高地。本标准可首先在湾区

广东珠三角 9 市先行先试，进而带动香港、澳门及广东其他

地区共同推行，形成国际性区域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在食品安全技术层面实现湾区规则对接。

八、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